
中山市港口镇人民政府

行政处罚决定书
粤中港口执罚字〔2026〕5号

名称：中山市佳佳塑胶制品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2000345398624Q

法定代表人：李素芳

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兴港南路 5 号之二（五金装饰

材料城）第 B96 卡

2025 年 4 月 14 日，港口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依据中山市税

务局港口税务分局的《残保金欠费名单（截止 2025-04-
14）》，发现你单位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

间未按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经调查，截至 2026 年 1 月

7 日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港口税务分局提供的关

于协查你单位欠缴 2018 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相关证明资料，

你单位上一年度在职职工人数为 8 人，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

数为 0 人，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7740 元，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

障金金额为 387 元。以上事实有 1.现场检查笔录和照片、2.企业

机读档案登记资料 1 份、3.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催缴通知书［中

港府财催缴通〔2025〕8 号］1 份、4.港口镇政府网公告送达残

疾人就业保障金催缴通知书［中港府财催缴通〔2025〕12 号

］1 份、5.残保金欠费名单（截至 2025-04-14）1 份、6.关于回

复残保金清缴情况的函 1 份等证据证实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残

疾人就业条例》第九条“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

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，应当缴纳残疾

人就业保障金。”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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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（单位）于 2026 年 3 月 5 日通过 EMS 邮寄方式向

你单位送达至其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地址（经检查，该公司未在

该地址经营），且无法联系当事人导致邮件被退回。根据《行

政处罚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将于 2026 年 3 月 11 日通过港口镇政

府官方网站发布相关公告，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

知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利，对此，你单位未作陈述申辩。

　　根据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第二十七条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

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，由财政部门给

予警告，责令限期缴纳；逾期仍不缴纳的，除补缴欠缴数额外，

还应当自欠缴之日起，按日加收 5‰的滞纳金。”的规定，本

机关（单位）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1、给予警告；

2、责令你单位自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

向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2018 年欠缴的残保金额 387 元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

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

定的，本机关（单位）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

中山市港口镇人民政府

（印章）

2026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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